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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标报告（第8卷）》

内容概要

《中国商标报告(2008年)(第2卷)(总第8卷)》收集了2007年与商标有关的法规、重要案例和权威文章。
其中重要法规有《物权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科学进步法》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节录，有最高
人民法院等执法部门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重要文件；案例方面则收集了17个具有影响力的商标诉
讼案例，对我国商标保护的审判具有司法意义；另外，国内外商标界的立法和研究动态在本卷里也有
收集。本卷一如既往地体现实务指导原则，为商标保护提供法规和案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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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官方文件】　◆总类　  ◇综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节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节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节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
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商业标志综合立法　　◇企业名称 　　 “中华老字
号”标识使用规定  　◇食品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化妆品  　　化妆品标识管理规定  　◇药
品 　　 药品广告审查办法  　　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　　◇地理标志 　 　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
　◆商标权利取得、维持与撤销 　 ◇商标申请  　  自然人办理商标注册申请注意事项   　 关于调整商
标注册工作流程等有关事宜的通知　◆商标权利运用　　◇特许经营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商业特许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商业特许经营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商标保护程序法 　 ◇行政
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复议办法（节录）　　◇民事程序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　◆商标保护实体法 　 ◇行政实体  　  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关于开展打击“傍名牌”不正当竞争行为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　　◇民事实体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
赔偿数额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工作的通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认定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刑事实体　　　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　◆国际公约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节录）【典型案例】　◆绝对理由确权
案件　　1．北京克劳沃种业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北京绿冠草业
科技发展中心等“午夜Midnight”商标行政纠纷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07〕高行
终字第193号    　争议商标“午夜（Midnight）”——草地早熟禾品种名称——曾在美国申请植物新品
种保护——已过法定保护期——根据所在国法律及相关国际公约——系通用名称——无权妨碍他人正
当使用——保护期满后也是如此——该品种及其名称经宣传、使用——已被国内外业内人员所认识并
熟知——商标评审委员会撤销争议商标，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一审法院
判决维持符合法律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和一审判决　　2．宁波大光明眼镜
有限公司等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浙江大光明眼镜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案    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07〕高行终字第582号争议商标“大光明”不是眼镜行业中眼镜商
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未直接表示眼镜商品或服务的特点——具备商标显著性的特征——商标注册
合法——争议商标“大光明”并不因17位上诉人将其作为商号注册登记使用而丧失作为商标所具有的
显著性——17位上诉人不能作为一个整体享有“大光明”商号权——8家上诉人成立时间早于本案争议
商标申请注册的时间——不能证明其“大光明”商号在争议商标注册申请之前在眼镜行业中已具有一
定知名度——其余9家上诉人成立时间晚于争议商标申请注册的时间——不享有“大光明”商号的在
先权利——不能证明争议商标的注册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独占“大光明”品牌效益的恶意——驳回上
诉，维持一审判决　　3．盛能投资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株式会社良
品计画“无印良品”商标行政纠纷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7〕高行终字第16号　
　良品计画1991年在香港开设“无印良品MUJI”商品专卖店——盛能公司与被抢注的商标在先使用地
共处同一区域——均从事服装生产和经营——具有主观恶意——以不正当手段抢注良品计画在先使用
并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不要求被抢注的未注册商标必须在中国大陆使用——争议商标应予撤
销——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和一审判决适用《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不妥——未影响本案最后处
理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和一审判决　◆相对理由确权案件　　4．老传统食
品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等 　 “家家”商标行政纠纷案　　①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关于第1526615号　　“家家”商标争议裁定书商评字〔2004〕第1812号  
 商标的使用不以商标所有人自行使用为限——杏花村公司的证据表明争议商标申请前，其已经使用“
家家”商标——具有一定影响——老传统公司和杏花村公司曾有联营关系——共处相同地域——同一
行业——商品有相同的销售渠道和地域——杏花村公司的商标已为一定范围内的消费者及同业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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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争议商标与杏花村公司在先使用商标文字构成、字体基本相同——应知“家家”为杏花村公
司在先使用的商标——将争议商标抢先申请注册在类似商品上——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在先使用并
有一定影响商标——应予以撤销　　 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04〕一中行初字
第00588号    争议商标申请前，杏花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已为“家家”酒的销售做了大量准备——“家
家”酒通过宣传为相关消费者熟悉——老传统公司与杏花村公司曾有生产酒产品的联营关系——同处
吕梁地区——同为酒产品生产企业——申请注册争议商标——主观有恶意——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家家”的商品商标固定在标明杏花村公司生产的酒产品上—
—杏花村公司为该商标的使用人——“家家”一词是否系自创词的问题不能推翻关于老传统公司有恶
意的认定——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　　 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05〕高行终字第71
号    争议商标申请前，杏花村公司“家家”商标已有一定影响——老传统公司和杏花村公司曾有联营
关系——处相同地域——同一行业——应知“家家”为杏花村公司在先使用的商标——申请注册争议
商标——与杏花村公司在先使用商标文字构成、字体基本相同——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
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争议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一审法院判决维持正确——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④最高人民检察院行政抗诉书高检抗字
〔2006〕4号    杏花村公司的代理商、经销商对“家家”酒商标的使用不是商标法意义的使用——不能
据此认定杏花村公司使用在先——杏花村公司与山西电视台的广告合同作为商标使用在先的证据不充
分——无法确认杏花村公司的“家家”酒已有一定影响——双方联营关系结束15个月后，杏花村公司
才开始使用“家家”酒名称——279号广告合同的委托单位不是杏花村公司——作为杏花村公司的商标
使用证据不足——“家家”本身不具有独创性——认为老传统公司存在恶意，证据不充分——提出抗
诉，请求再审　　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6〕高行抗终字第474号　　在争议商标申请
前，杏花村公司“家家”商标的影响已达一定程度——老传统公司和杏花村公司曾存在联营关系——
处相同地域——同一行业——有相同的销售渠道和地域——争议商标与杏花村公司在先使用商标文字
构成、字体基本相同——应知“家家”为杏花村公司在先使用的商标——在类似商品上申请争议商标
——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原终审判决维持正确——老传统公
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5．黄程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中山
市安得利制锁有限公司等“安得利ADL”商标行政纠纷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7
〕高行终字第592号　　安得利公司与安得利制锁厂、安得利五金厂是具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企业——安
得利制锁厂、安得利五金厂1994年已工商登记——商号早于争议商标申请日——安得利公司及其关联
企业的在先权利——争议商标原所有人利安公司与安得利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同处一地——相同行业—
—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过合作关系——了解争议商标使用的情况——抢先注册争议商标——违反诚
信原则——属于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侵害安得利公司及其关
联企业的商号权——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该案时，黄程受让争议商标——驳回黄程上诉，维持商标评
审委员会裁定和一审判决　◆商标权属　◆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操作指南】【环球动态】【重要
档案】【著论索引】【文件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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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充分认识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重大意义1．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必将促进创新型
国家建设。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在国家整体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体系
中居于基础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人民法院在依法调整知识产权关系、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
益、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负有不可替代的法律职责，肩负着
重大使命。通过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必将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全面贯彻和体现尊重劳
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2．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必将树立我国良好的国
际形象。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仅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营造更具吸引力的引进国外资金和
先进技术的良好投资软环境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履行对外承诺、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客观要求。全
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必将更好地保护和吸引外商投资，保障和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进～步
促进扩大对外开放。人民法院通过严格依法制裁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依法严惩商标假冒和盗版等严重
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将树立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良好形象
。3．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必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没。通过知识产权审判，可以使有利
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能力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保护，使社
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可以促进和保障社会诚信机制的建立，引导人们信守约定、讲求信用、维护良好
风尚，促成彼此信任，增加价值认同和凝聚力，实现社会的诚信友爱。二、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指导
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4．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坚持“公正司法，一
心为民”方针和“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保护知识产权，
维护公平竞争，促进自主创新，服务对外开放，把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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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商标报告系列，旨在使人们对当前国内外商标动态有个综览，日后对已有的法规、判例等有处查询。
而作为“综览”与“查询”的记录，在中国，不仅知识产权领域，而且其他多数法律领域，均稀有留
心做者。但这种记录，对中外实践者与研究者，又确不可少。在报告中，法规力求齐全，判例则力求
较为典型或影响较大。只愿经年之中或多年之后，人们感到这份报告确实有用。　　——郑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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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商标报告(2008年)(第2卷)(总第8卷)》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Page 7



《中国商标报告（第8卷）》

精彩短评

1、帮别人买的,真正需要这本书的是个日本人,可见此书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随意翻阅了一下,觉得内
容和案例比较权威和典型,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
2、不想在当当网上买东西了，我买敲敲乐花了将近2个月才退回来的50元卷就买了这本书。不想多花
一分钱在这里网购了。失望
3、北京高院2007年新发展、欧共体2007年的商标保护、杏花村家家抗诉至最高、路易威登外观设计权
与商标权、荣宝斋、蒙牛香港、QQ保皇、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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